始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png]


                                 
                              始府办发函〔2023〕23号
始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始兴县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各有关单位：
《始兴县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反映。（联系电话：697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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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18日
始兴县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粤办函〔2023〕50号）、《广东省臭氧污染防治（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协同减排）实施方案（2023-2025年）》（粤环函〔2023〕45号），聚焦臭氧污染防治，推进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协同减排，全力推进我县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巩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果，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3年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AQI达标率）达到96%以上，环境空气质量六项指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二、工作任务
（一）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1.促进燃料使用清洁化

2023年底前，划定高污染燃料Ⅲ类（严格）禁燃区，全面覆盖我县建成区。建成区、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禁止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二）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减排
2.推进重点工业领域治理减排

（1）推动砖瓦行业深度治理。鼓励砖瓦企业深度治理后有组织排放废气明显稳定优于国家和省排放限值。2023年6月底前，编制始兴县砖瓦行业深度治理计划（要求深度治理后有组织排放废气明显稳定优于国家和省排放限值），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2）推进锅炉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全县35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和自备电厂要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落实《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燃气锅炉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告》，新建燃气锅炉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执行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765-2019）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10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35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50毫克/立方米，下同），对在用燃气锅炉有序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3）实施涉气重点企业协商减排。加强对涉气重点企业在线监测数据分析研判与现场执法帮扶，深挖减排潜力，落实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废气污染物排放管控浓度限值（详见附件3涉气自动监控企业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废气污染物排放管控浓度限值表<试行>）。
3.推进涉VOCs领域综合治理

（1）推广应用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鼓励涉VOCs企业开展低VOCs原辅材料源头替代，以及相关工艺技术与生产设备改造等工作，实现VOCs源头替代减排。以广东始兴华洲木业有限公司低VOCs源头替代项目为重点，使用MDI生态胶（异氰酸酯）原材料替代，从源头减少VOCs产生。引导工业涂装、出版物印刷、皮鞋制造、家具制造、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室内地坪、室外构筑物防护、城市道路交通标志等领域使用低VOCs含量的涂料、油墨、胶粘剂。
（2）排查整治涉VOCs储罐。对全县涉VOCs储罐油气传输密闭性、油气回收治理等情况进行技术抽测评估，开展减排潜力研究，建立全县涉VOCs储罐清单，2023年底前，完成涉VOCs储罐无组织排放控制问题排查与整治。
（3）加强涉VOCs领域监测监管。鼓励涉VOCs企业申请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支持安装烟气在线监测与工况过程监控系统，并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网。现有工业企业烟气在线监测与工况过程监控系统应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网。
（4）落实涉VOCs企业分级。督促涉VOCs企业对照国家和省治理指引编制VOCs深度治理手册，并开展治理。2023年底前，涉VOCs重点企业（2021年省发清单）中的C级或未评级企业按A级或B级要求完成升级改造，全县VOCs年排放量3吨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完成分级。
4.清理整治低效治理设施

（1）排查整治低效氮氧化物治理工艺设备。2023年6月底前，开展采用脱硫脱硝一体化、湿法脱硝、微生物法脱硝等低效氮氧化物治理工艺的锅炉、炉窑进行排查抽测，建立企业台账，督促不能稳定达标的设备整改。
（2）清理整治简易低效VOCs治理设施。新、改、扩建项目禁止使用光催化、光氧化、水喷淋（吸收可溶性VOCs除外）、低温等离子等低效VOCs治理设施（处理恶臭除外）。2023年6月底前，开展采用光催化、光氧化、水喷淋、低温等离子单一或组合工艺等低效VOCs治理设施（详见附件5低效VOCs治理设施排查整治任务清单）排查整治，建立企业台账；2023年底前，不能稳定达标的低效VOCs治理设施完成更换或升级改造。
5.加强移动源污染控制

（1）强化源头管控。2023年7月1日起，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B）排放标准。
（2）落实黑烟车禁行规定。完善黑烟车电子抓拍处罚工作机制，推行生态环境部门监测取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实施处罚的执法模式。2023年6月底前，完成设立黑烟车禁行标志，谋划建设黑烟车电子抓拍执法系统，建立黑烟车联合执法体系。
（3）开展用车大户入户检查。按照《广东省用车大户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要求，检查指导营运柴油车用车大户建立和完善车辆维护、燃料和车用尿素添加使用台账。2023年9月底前，组织开展用车大户入户检查，重点检查遥感监测超标率10%以上的营运柴油车用车大户。
（4）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推动机动车排放检验、机动车排放维护示范站建设。2023年9月底前，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异地年检车辆占比高、检验结果数据异常的检验机构，严厉打击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部门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
（5）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持续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推动淘汰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含按非道路排放标准生产的非道路用车）。2023年9月底前，开展对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状况监督检查，重点查处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以下简称高排区）内冒黑烟、尾气排放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基本消除高排区非道路移动机械冒黑烟现象。
（6）加强成品油行业整治。严格落实成品油生产经营准入标准，加强生产、储存、运输、销售、进口、使用等环节全链条监管，推动解决非法成品油问题，规范成品油行业经营秩序，提升生产、流通、使用环节油品质量抽检合格率。
6.加强社会面源污染管控

落实各乡镇政府责任，以乡镇、村居为单位，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加强露天焚烧管控与巡查。及时发布禁止、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公告，提倡公职人员带头不燃放烟花爆竹，消减烟花爆竹燃放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聚焦建筑施工、城市道路、线性工程、运输车辆和裸露地面等领域扬尘污染源，加强面源扬尘污染执法检查，重点检查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等“六个100%”措施落实情况。
（三）提升大气污染应对水平

7.开展涉气领域执法检查

严格执行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VOCs含量限值标准，加强对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产品生产、销售、使用环节VOCs含量限值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开展依证排污与环境信息依法公开情况监督检查，重点核查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量、无组织排放控制、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协商减排落实情况；严厉打击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各类违法行为。在臭氧污染高发季（7～10月）与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加大机动车联合路检频次，严厉打击违反禁行限行规定、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8.科学应对污染天气

（1）加强生态环境与气象部门合作。逐步建立污染天气会商机制，联合开展污染天气预报预警技术方法研究，谋划建设臭氧污染预警模型，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探索生态环境与气象合作建站模式，谋划增配臭氧激光雷达、风廓线、温廓线等大气环境和气象监测仪器。
（2）加强不利气象条件下的空气质量保障。落实污染天气“防重抢轻”要求，当预测气象条件出现不利时，指导涉气重点企业执行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废气污染物排放管控限值，落实协商减排措施。实行涉VOCs企业分级管控，A级企业为减排豁免单位，B级企业为协商减排单位，C级企业为强制减排单位，依法依规落实停限产措施。除应急施工外，大中型装修、建筑墙体涂刷、外立面改造、道路画线、沥青铺设等涉VOCs无组织排放的市政工程应避免在臭氧污染高发时段（10～18时）施工。化工企业应避免在臭氧污染高发季（7～10月）进行开停车、检维修作业。引导我县建成区内成品油销售单位（含加油站）在夜间进行装卸油品作业，引导公众避开臭氧污染高发时段（10～18时）加油。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查处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各类违法排放废气污染物行为。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乡镇各有关部门按照本方案要求，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制定配套工作措施，落实责任主体，完善责任清单，明确工作进度节点。各乡镇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定期召开协调会，研究解决推进工作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每季度调度各地各有关部门工作进展情况，检查督导工作落实情况。
（二）强化考评问责。县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要定期调度各乡镇各部门实施任务完成情况，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及时予以褒奖；工作被动落后的，对重点攻坚任务完成不到位或出现严重环境质量等问题，及时报请县政府提请问责。
（三）注重资金引导。积极争取中央和省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推进重点工业领域深度治理，提升大气污染监管能力。按照《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1年）》《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2年版）》等有关文件要求，加强砖瓦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与深度治理、工业锅炉特别排放限值改造、生物质锅炉淘汰整治、工业炉窑淘汰整治、涉VOCs企业综合治理（“三同时”除外）等减排类项目谋划，统筹在线监测及数据平台、工况过程监控等大气污染监管监控能力建设项目部署，确保本地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库项目充足、减排实在。
附件：1．始兴县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主要任务分工表
2．重点工业企业治理减排任务清单
3．涉气自动监控企业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废气污染物排放管控浓度限值表（试行）
4．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施任务清单（2023～2025年）
5．低效VOCs治理设施排查整治任务清单
附件1

始兴县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主要任务分工表
	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备注

	
	任务类别
	任务内容
	实施期限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一、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1
	（一）促进燃料使用清洁化
	完成划定始兴县高污染燃料Ⅲ类（严格）禁燃区，全面覆盖我县建成区。
	2023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2


	
	建成区、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禁止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长期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住建管理局、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二、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减排


	3
	（二）推进重点工业领域治理减排
	推动砖瓦行业深度治理
	编制始兴县砖瓦行业深度治理计划，（要求深度治理后有组织排放废气明显稳定优于国家和省排放限值），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
6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住管局、始兴县宏鑫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4
	
	推进锅炉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全县35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和自备电厂要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长期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5
	
	
	落实《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燃气锅炉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告》，新建燃气锅炉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有序推进在用燃气锅炉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改造。
	2024年底前
完成在用
锅炉改造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6
	
	实施涉气重点企业协商减排
	加强对涉气重点企业在线监测数据分析研判与现场执法帮扶，深挖减排潜力，落实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废气污染物排放管控浓度限值。
	长期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7
	（三）推进涉VOCs领域综合治理
	推广应用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
	鼓励涉VOCs企业开展低VOCs原辅材料源头替代，以及相关工艺技术与生产设备改造等工作，实现VOCs源头替代减排。以广东始兴华洲木业有限公司低VOCs源头替代项目为重点，使用MDI生态胶（异氰酸酯）原材料替代，从源头减少VOCs产生。
	长期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8
	
	
	引导工业涂装、出版物印刷、皮鞋制造、家具制造、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室内地坪、室外构筑物防护、城市道路交通标志等领域使用低VOCs含量的涂料、油墨、胶粘剂。
	长期
	县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住建管理局、县代建局、县交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9
	
	排查整治涉VOCs储罐
	对全县涉VOCs储罐油气传输密闭性、油气回收治理等情况进行技术抽测评估，开展减排潜力研究，建立全县涉VOCs储罐清单，完成涉VOCs储罐无组织排放控制问题排查与整治。
	2023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应急管理局、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10
	
	加强涉VOCs领域监测监管
	鼓励涉VOCs企业申请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支持安装烟气在线监测与工况过程监控系统，并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网。现有工业企业烟气在线监测与工况过程监控系统应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网。
	2023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11
	
	落实涉VOCs企业分级
	督促涉VOCs企业对照国家和省治理指引编制VOCs深度治理手册，并开展治理。
涉VOCs重点企业（2021年省发清单）中的C级或未评级企业按A级或B级要求完成升级改造，全县VOCs年排放量3吨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完成分级。
	2023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12
	（四）清理整治低效治理设施
	排查整治低效NOx治理工艺设备
	开展采用脱硫脱硝一体化、湿法脱硝、微生物法脱硝等低效NOx治理工艺的锅炉、炉窑进行排查抽测，建立企业台账，督促不能稳定达标的设备整改。
	2023年
6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13
	
	清理整治简易低效VOCs治理设施
	新、改、扩建项目禁止使用光催化、光氧化、水喷淋（吸收可溶性VOCs除外）、低温等离子等低效VOCs治理设施（处理恶臭除外）。
	长期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14
	
	
	开展采用光催化、光氧化、水喷淋、低温等离子单一或组合工艺等低效VOCs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建立企业台账，
	2023年
6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15
	
	
	不能稳定达标的低效VOCs治理设施完成更换或升级改造。
	2023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16
	（五）加强移动源污染控制
	强化源头管控
	2023年7月1日起，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B）排放标准。
	长期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7
	
	落实黑烟车禁行规定
	完成设立黑烟车禁行标志，谋划建设黑烟车电子抓拍执法系统，建立黑烟车联合执法体系。
	2023年
6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8
	
	
	
	
	
	

	19
	
	开展用车大户入户检查
	组织开展用车大户入户检查，重点检查遥感监测超标率10%以上的营运柴油车用车大户。
	2023年
9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交通运输局
	

	20
	
	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
	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异地年检车辆占比高、检验结果数据异常的检验机构，严厉打击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部门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
	2023年
9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
	

	21
	
	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
	开展对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状况监督检查，重点查处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以下简称高排区）内冒黑烟、尾气排放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基本消除高排区非道路移动机械冒黑烟现象。
	2023年
9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住建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
监管局、县代建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2
	
	加强成品油行业整治
	严格落实成品油生产经营准入标准，加强生产、储存、运输、销售、进口、使用等环节全链条监管，推动解决非法成品油问题，规范成品油行业经营秩序，提升生产、流通、使用环节油品质量抽检合格率。
	长期
	县发改局、
县公安局、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
	

	23
	（六）加强社会面源污染管控
	落实属地政府责任，以乡镇、村居为单位，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加强露天焚烧管控与巡查。
	长期
	各乡镇人民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管理局、县林业局、县应急管理局
	

	24
	
	及时发布禁止、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公告，提倡公职人员带头不燃放烟花爆竹，消减烟花爆竹燃放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2023年底前
	县公安局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住建管理局
	

	25
	
	聚焦建筑施工、城市道路、线性工程、运输车辆和裸露地面等领域扬尘污染源，加强面源扬尘污染执法检查，重点检查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等“六个100%”措施落实情况。
	长期
	县住建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代建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提升大气污染应对水平

	26
	（七）开展涉气领域执法检查
	严格执行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VOCs含量限值标准，加强对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产品生产、销售、使用环节VOCs含量限值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2023年底前
	县市场监管局、
县工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住建管理局
	

	27
	
	开展依证排污与环境信息依法公开情况监督检查，重点核查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量、无组织排放控制、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协商减排落实情况；严厉打击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各类违法行为。
	2023年

9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28
	
	在臭氧污染高发季（7～10月）与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加大机动车联合路检频次，严厉打击违反禁行限行规定、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臭氧染
高发污季、
污染天气
应对期间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9
	（八）科学应对污染天气
	加强生态环境与气象部门合作
	逐步建立污染天气会商机制，联合开展污染天气预报预警技术方法研究，谋划建设臭氧污染预警模型，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
探索生态环境与气象合作建站模式，谋划增配臭氧激光雷达、风廓线、温廓线等大气环境和气象监测仪器。
	长期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气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0
	
	加强不利气象条件下的空气质量保障
	及时指导涉气重点企业执行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废气污染物排放管控限值，落实协商减排措施。
	臭氧污染
高发季、
污染天气
应对期间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31
	
	
	实行涉VOCs企业分级管控，A级企业为减排豁免单位，B级企业为协商减排单位，C级企业为强制减排单位，依法依规落实停限产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32
	
	
	除应急施工外，大中型装修、建筑墙体涂刷、外立面改造、道路画线、沥青铺设等涉VOCs无组织排放的市政工程应避免在臭氧污染高发时段（10～18时）施工。
	
	县住建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代建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3
	
	
	化工企业应避免在臭氧污染高发季（8～10月）进行开停车、检维修作业。
	
	县工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县应急管理局
	

	34
	
	
	引导我县建成区内成品油销售单位（含加油站）在夜间进行装卸油品作业，引导公众避开臭氧污染高发时段（10～18时）加油。
	
	县发改局
	
	

	35
	
	
	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查处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各类违法排放废气污染物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附件2
重点工业企业治理减排任务清单

	序号
	县
（市、区）
	企业名称
	是否列入
省方案
任务清单
	任务类别

	1
	始兴县
	始兴县宏鑫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是
	砖瓦行业深度治理


附件3

涉气自动监控企业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废气污染物排放管控浓度限值表（试行）
	企业
序号
	排放口
序号
	县
（市、区）
	涉气自动监控
企业名称
	是否列入
省方案
任务清单
	排放口名称
	氮氧化物（NOx）
	二氧化硫（SO2）
	颗粒物

	
	
	
	
	
	
	环评批复
浓度值
（mg/m3）
	排污许可
浓度限值
（mg/m3）
	污染天气
应对期间
排放浓度
管控值
（mg/m3）
	环评批复
浓度值
（mg/m3）
	排污许可
浓度限值
（mg/m3）
	污染天气
应对期间
排放浓度
管控值
（mg/m3）
	环评批复
浓度值
（mg/m3）
	排污许可
浓度限值
（mg/m3）
	污染天气
应对期间
排放浓度
管控值
（mg/m3）

	1
	71
	始兴县
	广东始兴县华洲木业有限公司
	
	干燥尾气排口
	120
	120
	60
	500
	500
	100
	120
	120
	50

	2
	72
	始兴县
	韶关市大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是
	锅炉废气排放口
	50
	50
	50
	35
	35
	35
	10
	10
	10

	3
	73
	始兴县
	始兴县宏鑫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是
	废气排放口
	200
	200
	100
	150
	150
	100
	30
	30
	25


附件4
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施任务清单
（2023～2025年）

	序号
	县
（市、区）
	企业名称
	是否列入
省方案
任务清单
	经营地址
	经营
单位

	1
	始兴县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韶关始兴大坝加油站
	
	始兴县城兴平路大坝
	中国石化

	2
	始兴县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韶关始兴五里山加油站
	
	始兴县太平镇五里山
	中国石化

	3
	始兴县
	中海油销售韶关有限公司始兴迎宾加油站
	
	始兴县太平镇迎宾大道北22号营业厅
	中海油


注：1.本表为2023～2025年任务总清单
2.数据资料来源于韶关市石油行业协会2020年、2021年统计资料。
附件5
低效VOCs治理设施排查整治任务清单

	序号
	县
（市、区）
	企业名称
	是否列入
省方案
任务清单
	行业类型
	低效VOCs
治理设施

	1
	始兴县
	永捷电子（始兴）有限公司
	
	电子元件制造业
	UV光解+低温等离子体+活性炭吸附

	2
	始兴县
	万达工业（始兴）有限公司
	
	其他行业
	UV光解

	3
	始兴县
	广东赛洁无纺布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行业
	UV光解+活性炭吸附

	4
	始兴县
	广东三信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行业
	水喷淋

	5
	始兴县
	广东始兴县华洲木业有限公司
	
	人造板制造行业
	水喷淋

	6
	始兴县
	佳星科技（韶关）有限公司
	
	塑料制造业
	UV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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